
安徽新华学院文件
皖新院〔2022〕64 号

关于孙道芳等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学校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：

聘任孙道芳为总务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，职务考察期

六个月，免去其原后勤处副处长职务；

聘任卞国锋为环境建设处副处长；

聘任孙宏毅为环境建设处副处长，免去其原后勤处副处

长职务；

聘任王修武为环境建设处处长助理；

聘任常素杰为财务处主管；

免去李纪阔原后勤处处长职务，集团另有任用；

免去张帆科技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柏运久原后勤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杨雨婷学校办公室主任助理职务；

免去温国友原后勤处处长助理职务；

免去储金华原督查督导处主管职务。



特此通知

安徽新华学院

2022 年 8 月 10 日


